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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承（分）包项目尾工管理办法》的通知

公司所属各单位：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分）包项目尾工管理办

法》已经公司 2019 年第十六次董事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印发

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6 月 14 日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文件
中葛股生管〔2019〕6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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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

编号
CGGC 0609B-07-2019(V)

发布

日期
20190614 密级 无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承（分）包项目尾工管理办法

本文件版权为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有，未经公司许可，不

得复制、转发或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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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说明
编制说明

版本 发布日期 主要规范事项 批准权属

V 20190614
明确尾工项目定义、遵循原则、职责分工、
项目关闭条件、管理要求，强化责任落实

董事长办公会

起草部门 主要起草人 解释权属

生产管理部 桂桐生、陈学文、符冠海、陈冯 生产管理部

修订记录

版本 发布日期 修订内容 主要修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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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承（分）包项目尾工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承（分）包项目尾工阶段的管理，降低项目管理成本，提高

项目经济效益，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上级单位和公司相关

规定和要求，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公司及子（分）公司所有承（分）包项

目。

第三条 尾工管理是指项目进入收尾阶段的管理。国内项目剩

余合同金额小于100万元或者小于 5%，即纳入尾工管理；国际项

目剩余合同金额小于10%，即纳入尾工管理。

第四条 尾工管理遵循“四个核定” 的原则，即核定任务、

核定人员、核定时间、核定费用。

第五条 公司总部职责

（一）公司生产管理部是尾工管理的归口部门，负责对尾工

管理工作进行指导、监督、考核，办理以公司资质中标项目的机

构撤销。

（二）公司国际业务部具体负责国际尾工项目管理。

（三）公司相关职能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对子（分）公司尾工

管理工作进行监督、指导。

第六条 子（分）公司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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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尾工管理制度体系，设立尾工管理专门机构。

（二）审定尾工项目“四个核定”方案，组织尾工管理责任

书的制定、签订、考核和兑现工作。

（三）建立尾工项目基础信息台账，制定年度尾工管理工作

计划。

（四）组织、指导、督促项目部完成剩余工程施工、竣工验

收与交付、竣工资料移交、竣工结算办理、竣工回访、保证金退

还、债权债务清理、设备物资处置等业务工作。

（五）组织实施尾工项目竣工审计。

（六）办理项目机构撤销相关事宜。

第七条 项目部职责

（一）编制、上报、落实尾工项目 “四个核定”方案。

（二）负责剩余工程施工、竣工验收和竣工移交。

（三）编制、上报和移交项目竣工资料。

（四）负责项目缺陷处理。

（五）办理竣工结算，催收工程余款及保证金。

（六）按子（分）公司相关规定和要求清理、移交和处置项

目资产。

（七）负责项目债权债务清理、完工清税，参与诉讼或仲裁

纠纷处理。

（八）配合子（分）公司完成项目竣工审计、责任制考核、

项目机构撤销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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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项目部原则上在项目纳入尾工管理阶段30日内，编

制、上报“四个核定”方案，内容主要包括：项目基本情况、剩

余工程施工计划、竣工验收和结算计划、资料编制移交计划、财

务工作计划、管理机构和人员调整计划、费用计划等事项。

第九条 子（分）公司在15日内完成对“四个核定”方案的

审定，项目部组织实施。

第十条 子（分）公司依据“四个核定”方案，完成尾工管理

责任书的制定和签订。

第十一条 在项目尾工管理过程中，因外界条件发生变化造成

期限、费用、人员等重大调整的，由项目部申请，子（分）公司

批准后对尾工管理责任书予以调整。

第十二条 项目部应成立由项目经理为第一责任人的尾工管

理专班，集中工程、技术、商务及财务专业关键人员，开展尾工

管理工作。

第十三条 子（分）公司应组织研究和处理重大变更索赔、缺

陷修复、投诉处理、经济纠纷、法律诉讼、大额应收账款、完工

清税等尾工项目重大事项。

第十四条 子（分）公司应保证尾工项目核定的费用，项目部

应严格控制使用，所发生的相关费用计入项目管理成本。

第十五条 子（分）公司应对尾工项目资金和账户进行集中统

一管理。

第十六条 项目部完成全部尾工管理工作，具备项目关闭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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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发起关闭申请，子（分）公司组织验收。

第十七条 项目关闭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项目通过竣工验收并办理完成竣工结算，竣工资料顺

利移交。

（二）完成项目所有债权债务清理。

（三）完成项目清税。

（四）项目部行政公章、财务章、合同章等相关印章已上缴。

（五）公司及子（分）公司其他要求。

第十八条 子（分）公司在验收确认项目具备关闭条件后，按

规定履行项目关闭程序、撤销项目机构。

第十九条 尾工项目关闭后，子（分）公司按照尾工管理责任

书及时组织考核与兑现。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公司生产管理部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

实施。



- 8 -

抄送：北京电建公司、旅游公司、三峡电院、宜昌基地管理局。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 2019年6月1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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